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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633102.htm 一、本章大纲 一、

概述 （一）了解破产及破产法概述及特征 （二）熟悉破产法

适应范围和破产程序域外效力 （三）掌握破产原因 二、破产

案件的申请与受理 （一）熟悉破产申请主体，破产申请书和

有关证据的提交，破产申请的撤回 （二）掌握破产申请的受

理及法律后果 三、管理人制度 （一）了解管理人的概念、种

类、任职条件及报酬 （二）熟悉管理人的确定、更换、职责

与监督四、破产清算程序 （一）了解破产债权，破产费用和

共益债务 （二）掌握债权人会议及债权人委员会，破产财产

的变价和分配 （三）掌握债权申报，破产财产，破产宣告，

破产程序的终结及别除权 五、重整程序与和解程序 （一）了

解重整、和解的概念及特点 （二）掌握重整申请、重整期间

及重计划，和解协议 二、本章重点与难点 第一节概述 一、破

产及破产法概念 （一）破产及破产法的概念及特征破产的特

征： （1）破产是一种法定偿债手段（2）破产以债务人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为前提。 （3）破产以公平清偿债权为宗旨（4）破产

是一种法定程序（二）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在破产程序的域

外效力问题上，企业破产法采取有限度的普及主义，即本国

开始的破产程序，效力及于债务人在国外的财产；在国外开

始的破产程序，经人民法院裁定，对债务人在国内的财产发

生效力。 对债务人在国外的财产发生效力，其含义： 一是破

产财产的范围，不只限于债务人在国内的财产，也包括债务



人在国外的财产；二是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债务人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包括债务人在境外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三是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在国外的保全措施应当

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在国外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

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

人的财产后，诉讼或者仲裁应当继续进行；四是人民法院受

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以其境外的财产对个别债权人实施的

债务清偿无效。 二、破产原因（一）破产原因分两种： 1.债

务人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同时也资不抵债，主要适用于债

务人主动申请破产的情况；2.债务人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

同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适用于债权人申请破产的情况。 （

二）不能清偿、资不抵债和停止支付1.不能清偿（1）债务人

缺乏清偿能力，而不能以财产、信用或者能力等方法清偿债

务。 （2）债务人不能清偿的是已到偿还期限，债权人提出

清偿要求的、无争议或有确定名义的债务。 （3）债务人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应是处于连续状态，而不是因一时的资金周

转困难等问题暂时的、短期的不能清偿。 2.资不抵债。 3.停

止支付，是指债务人以其行为向债权人作出不能支付一般金

钱债务的意思表示。 （1）停止支付是指债务人依主观意思

作出的外部行为，而不是其财产客观状况。 （2）停止支付

包括明示、暗示等形式表示的各种行为，除债务人明确宣布

无力还债外，还包括欠债不还却停业、关店、逃亡、隐匿及

票据被拒付等。 （3）停止支付是对到期要求清偿的金钱债

务停止支付。 第二节破产案件的申请与受理一、破产案件的

申请（一）破产申请的主体1.破产申请的主体包括：债务人



、债权人、以及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 2.和解申请只限于

债务人提出，债权人不得主动向人民法院提出同债务人进行

和解的申请。 （二）破产申请的撤回根据规定，申请人可以

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以前请求撤回申请。 二、破产申请

的受理（一）破产申请的受理▲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是破产程

序开始的标志。 1.破产申请受理的期限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

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通知债务人。债务

人对申请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

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应当自异议期满之日起10日内裁定

是否受理。除上述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破产

申请之日起15日内裁定是否受理。特殊情况下需要延长裁定

受理期限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延长15日。 2.受理

破产申请的送达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应当自裁定作出

之日起5日内送达申请人。债权人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

自裁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送达债务人。债务人应当自裁定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3.破产申请的不予受理与驳回人民法院

裁定不受理破产申请的，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5日内送达申

请人并说明理由，申请人对不受理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

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申请人对

驳回申请的裁定不服的，有权向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期限为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 4.法院受理破产申请

后的工作（1）指定管理人（2）发出破产申请受理的通知及

公告（二）破产申请受理的法律后果1.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

合同的处理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



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

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

请受理之日起2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

事人催告之日起30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管理人决

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应当履行；但是对方当事人

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视为解除

合同。 2.保全措施的解除与执行程序的中止人民法院受理破

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

应当中止。 3.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中止与继续人民法院受理

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

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第三节管理人制度一、管理人概述管理

人就是管理破产财产的人，它由法院指定，要对法院负责。 

管理人的特点：独立性、专业性、全程参与性、职责的明确

性。二、管理人的确定、更换、职责与监督（一）管理人的

确定管理人由人民法院在受理破产案件时指定。 （二）管理

人的更换1.社会中介机构管理人更换的情形。2.个人管理人更

换的情形。这两种情形需区分掌握。见教材P253～254。 （三

）管理人的职责1.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

资料；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决定债务

人的内部管理事务；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

的营业；管理债务人的财产；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

者其他法律程序；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人民法院认为管理

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2.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

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是否解除或者



继续履行；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

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拟订破产财产变价

方案；拟订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实施对债务人财产有重大影

响行为时，如不动产所有权、采矿权、土地使用权、知识产

权等财产权以及全部库存或者营业的转让、借款、设定财产

担保、收回担保物等，应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经其许可

；未设债权人委员会的，应报告人民法院。在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召开前，管理人有上述行为之一的，应征得法院许可。 

（四）对管理人的监督管理人依法执行职务，向人民法院报

告工作，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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